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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1年12月14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81.00万股

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现已完成限制

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 授予登记情况具体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情况

1、授予日：2021年11月17日。

2、授予数量：81.00万股。

3、授予人数：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44人，为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分

子公司，下同）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授予价格：16.52元/股。

5、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6、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2021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21年11月17日为授予日，并向46名激励对象授予84.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股份登记过程中，有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

共计3万股。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44人，实际授予数量81.00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的0.44%。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实际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股

本总额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4人）

81.00 100.00% 0.44%

合计 81.00 100.00% 0.44%

7、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

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

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限售期满后，公

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

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次解除限售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次解除限售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次解除限售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二、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21年11月29日止，贵公司已收到

李勇等44位出资人以货币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捌拾壹万元。

同时注意到，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400.00万元， 股本为人民币18,400.00万

元，已经本所审验，并于2020年7月29日出具苏亚验[2020]14号验资报告。截至2021年11月29日止，贵公

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481.00万元，股本为人民币18,481.00万元。

三、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2021年12月14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四、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8,400.00万股增加至18,481.00万股，公司控股股东

江苏建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32.30%被动减少为32.16%。 本次授予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五、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授予前数量 变动数量 授予后数量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8,922,160 810,000 119,732,160

无限售条件股份 65,077,840 0 65,077,840

总计 184,000,000 810,000 184,810,000

六、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本次授予后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依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次激励计划的股

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

公司于2021年11月17日授予限制性股票，则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对2021至2024年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81.00 1702.62 138.34 1021.57 393.73 148.98

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

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为准。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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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庆楼” ）董事兼高级管理

人员范仪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32,117股，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277%。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集

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范仪琴女士计划自公告

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窗口期等期间不得减持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83,029股，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0.03194%，占其个人本次减持前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不超过25%，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范仪琴女士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83,000股，占目前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192%。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范仪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32,117 0.1277%

IPO前取得：255,475股

其他方式取得：76,642股

注：上表中“其他方式取得” ，是指公司2021年6月15日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每10股转增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范仪琴

83,000

0.03192

%

2021/12/14

～

2021/12/14

集 中 竞

价交易

17.49 －

17.58

1,454,

734.00

已完成 249,117 0.095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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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使用余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

000万元（含4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

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短期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产品，授权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2021年6月10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500万元办理了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化定期存款。 具体内容参见2021年6月1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33）。

2021年12月15日，公司已到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本次共收回本金10,5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1,

736,815.06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 1,0000 1,0000 162.75 -

2 银行理财 5,000 5,000 40.87 -

3 银行理财 4,000 4,000 30.58 -

4 银行理财 8,322 8,322 65.88 -

5 银行理财 4,000 4,000 20.46 -

6 银行理财 6,000 6,000 32.00 -

7 银行理财 8,322 8,322 22.93 -

8 银行理财 5,000 5,000 82.71 -

9 银行理财 5,500 5,500 90.98 -

10 银行理财 8,322 8,322 8.41 -

11 银行理财 4,000 4,000 32.87 -

12 银行理财 6,000 - - 6,000

13 银行理财 8,322 8,322 66．58 -

14 银行理财 1,0000 - - 1,0000

15 银行理财 4,000 - - 4,000

合计 96,788 76,788 657.02 2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8,822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0.3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5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6日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新华”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8,838.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 362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8,838.1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302.9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股数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53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11.15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2月15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A股3,535.2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及发行中止等环节，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2021年12月17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

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2月1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

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874,18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09,209,260,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689791%。 配号总数为209,209,260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209,209,25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917.89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83.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954.3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80207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2月16日（T+1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555号东

怡大酒店三楼丁香厅3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2月17日（T+2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6日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炬光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

监许可〔2021〕3640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49.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37.35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27.9844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10.14%。 初

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09.3656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447.565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63%； 网上发行数量为573.45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37%。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78.69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2月15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炬光科技” A股573.4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2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1年12月17日（T+2日）披露的《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当于2021年12月17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

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2月1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

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

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

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2021年12月20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

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在线签署的《网

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

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

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

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

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492,443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28,398,055,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019328%。 配号总数为56,796,110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56,796,10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952.14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10%（202.15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45.4156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61.6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75.6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总量的38.38%。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73117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2月16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555号东怡大酒店三楼丁香厅3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2月17日（T+2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6日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水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

５

，

３６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４７１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３６６

万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

２７．８５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６８．３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３６．７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２９．３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善水科技”股票

１

，

５２９．３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按发行价格与中签数量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后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

创板、深交所主板、上交所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深交所主板、

上交所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０９０

，

２４４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１３８

，

８０４

，

３０２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７７

，

６０８

，

６０４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７７６０８６０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０７６．３２９１７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１０７３．２０

万股）从网

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６３．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０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７４９４１８９％

，申购倍数为

５

，

３３３．４９８６４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６３９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亨迪药业”，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１１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０００

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８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

２３．５０６１

元

／

股，超过幅度为

９．７６％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以下简称 “《实施细

则》”）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战略投资者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以上、

不足

２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４％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３２．５５８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

。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

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２３２．５５８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

６７．４４１９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５７．４４１９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３５％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１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６５％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５

，

７６７．４４１９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７６３．９２９３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

，

１５３．５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９０３．９４１９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５０．３５％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６３．５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９．６５％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１０７４２７０％

，

申购倍数为

５

，

２３３．５６７０３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８０

元

／

股，超过“四个值”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

当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

以上、不足

２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４％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３２．５５８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

。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３

日），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

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１

证裕投资

２３２．５５８１ ５

，

９９９．９９８９８０ ２４

个月

总计

２３２．５５８１ ５

，

９９９．９９８９８０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８

，

５５８

，

３８４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３６

，

８０６

，

３０７．２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６

，

６１６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９７６

，

６９２．８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９

，

０３９

，

４１９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４９

，

２１７

，

０１０．２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９０６

，

７３２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８４％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７６

，

６１６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９７６

，

６９２．８０

元，包销股份的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３％

。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

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艺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１

，

７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５５９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雅艺科技”，股

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１３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

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５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

３１．１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７

，

４３９

，

５３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４３

，

７６４

，

６３８．９４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６０

，

４６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８８５

，

３６１．０６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６０

，

４６７

股，包销

金额为

１

，

８８５

，

３６１．０６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０．３５％

。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之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７

，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９

发行人：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风光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１０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５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７．８１

元

／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所

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行业代码为“

Ｃ２６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Ｔ－４

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４４．４１

倍。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Ｔ－４

日股票收

盘价（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扣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

－

扣非前（

２０２０

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

－

扣非后（

２０２０

年）

利安隆

３００５９６．ＳＺ ４３．１８ １．４３ １．４１ ３０．２１ ３０．６６

彤程新材

６０３６５０．ＳＨ ５０．５２ ０．６９ ０．６２ ７３．１１ ８１．２８

平均值

５１．６６ ５５．９７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７．８１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８．７４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

２０２０

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但仍存在未

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

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镇江家村

联系人：李大双

电话：

０４１７－３９０８８５８

传真：

0417-3908517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邱勇、陈站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

Ｅ

座二、三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０

发行人：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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